
辽宁师范大学师范类本科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

师资格培养过程性考核指导性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师范类本科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

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教师函[2020]5 号）、《关于推进师范

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教师函〔2022〕1号）精

神，进一步规范师范类本科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指导

性方案。相关学院依据此方案制定本单位《师范类本科生免试认定中

小学教师资格过程性考核指导性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旨在进一步加强我校师范类专业建设，完善师范

类本科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推动我校将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标准和大纲融入到日常教学、学业考试、教育实习和相关培训中，

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从源头上提升教师队伍教书育人的能

力水平。

第二章 考核对象

第三条 本方案适用对象为 2022 届及以后毕业的应届师范类本

科生，适用专业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实施免试认定改革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名单的通知》（教师厅函[2022]1 号）中所列我校师范

类专业。

第三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培养过程性考核工作在学校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核工作小组（以

下简称“考核工作小组”）指导，各学院考核工作小组具体组织完成。

第四章 考核内容及程序

第五条 培养过程性考核是师范类本科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的组成部分，由思想品德及师德素养、教师教

育课程学业成绩、教育实习实践完成情况和专业能力及技能培训情况

四部分组成。各学院考核工作小组须根据《能力标准》中明确的中学

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教

师职业基本能力要求，考核师范类本科生的师德践行能力、教学实践

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培养过程性考核内容包括：

（一）思想品德及师德素养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重视本科生思想品德及师德教育，将对应《能

力标准》中明确的师德践行能力和综合育人能力纳入考核范围；《思

想道德与法治》、《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道德》不及格，实施一票否

决制。

（二）教师教育课程学业成绩

学院考核工作小组根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要求和本单位教师教

育课程开设及对应情况，全面考核申请者修读课程情况。教师教育课



程包括六大类课程，即教育研究方法类、教育原理类、课程与教学论

类、心理发展与教育类、学科教材与教法分析类和学科教学设计实施

类。

（三）教育实习实践完成情况

申请者须完成累计至少 1 学期的对应学段和任教学科的教育实

习实践。相关学院制定教育实习实践计划、明确内容与时间安排，通

过教育见习、实习、研习、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程管理等

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实习实践工作。学院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组织完成

教育实习实践。

具体要求如下：

1.教育见习：按照《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纲要》完成教学工作、

班主任工作、见习报告撰写等任务；

2.教育实习：完成听课不少于 20节、完成授课不少于 10节、完

成教案不少于 10 节、组织班级活动不少于 2 次、了解个别生工作不

少于 3 人；

3.教育研习：教育实习反思总结报告 1 份，不少于 3000 字。

师范类本科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实践教学环节并提供《教育实

习成绩评定表》。

（四）专业能力及技能培训情况

相关学院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教学观摩、案例教学、微课教学等



全面加强专业能力和教学技能培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全面考核专

业能力及技能培训情况，确保达到师范类本科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根据要求，须学习教育部推荐的线上教师教育专题培训免费课程，累

计不少于 36学时并形成一份 3000 字的学习体会。

第六条 培养过程性考核的基本程序是师范类本科生申请免试

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学院审核资格--制定（修改）个人培养计划--

完成教师教育课程--完成教育实习实践、专业能力及技能培训--学院

考核。

相关学院须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组织申请者修读完成教师教育课

程、完成教育实习实践、专业能力及技能培训。

教务处在每年春季组织师范类本科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相关学院负责组织培养过程性考核并提交《辽宁

师范大学师范类本科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培养过程性考核审

批表》（附件 2）至教务处。

第五章 附则

第七条 本指导性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为各相关学院制定本

单位《师范类本科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过程性考核工作实施细

则》提供依据，由学校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